
本案对该院涉及的3种违
法行为分别参照《某省卫生行
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用规则等
相关制度》对违法行为的等级
进行了认定，按裁量标准确定

了各自的罚款数额，最后处罚
时没有将3种违法行为的罚款
数额简单地相加（相加后的罚
款数额为20.2万元），而是采用

“限制加重原则”，在各单项罚

款中最高单项罚款额以上、各
单项罚款额之和以下的幅度
内，给予了罚款 10.2 万元的行
政处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
则。这种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

提下，尽可能减少当事人损失
的人性化执法，使当事人比较
易于接受并积极配合，对案件
的顺利执行起到了较好的作
用。

采用“限制加重原则”对多个违法行为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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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放射卫生监督取证难
问题，特别是患者防护用品的
正确使用问题，我们将继续探
索开展我省首创的“放射在线

监测非现场执法模式”，充分利
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大力提
升卫生计生监督工作的质量、
效率和形象，力争实现“远程-

非现场-在线监督”，利用监
督、监测、大数据、基础数据的
上传等智能化手段，对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抓拍取证，真正实

现“智能化监控”这一新的监督
模式，使放射卫生监督工作迈
上新的台阶，更好地服务人民
大众。

●案卷评析●案情回顾

该单位法定代表人对陪同
检查人员和业务院长同时进行
了委托，授权内容和期限详细

明确，使证据的证明力和有效
性更加充分。本案的20项证据
中，有现场笔录、全程录像、现

场照片、询问笔录、人员身份证
明和资质证明、当事人主体资
格证明等，证据种类较多，且证

据间能够互相印证，形成了证
据链，共同证明了当事人的违
法事实。

授权委托全面，证据确凿充分

服务型执法贯穿案件全过程

某医院被处罚后主动整改违法行为

本案是某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适用《职业病防治法》办理的涉及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的第一个

案件，处罚数额较大。亮点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积极和当事人沟通，其间还对该涉案单位职工进

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此案不仅提高了该涉案单位依法执业意识，而且处罚结果也得到了

当事人的理解。当事人不仅及时缴纳了罚款，还积极改正了违法行为。

根据上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转来的举报，2017
年2月4日，执法人员对某
医院介入科进行了检查。
在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发
现 2 名医务人员正在使用
新购进的 DSA（数字减影
血 管 造 影 ，型 号 为 Allura
Xper FD20）给一名患者实
施介入手术，同时发现有
麻醉手术登记本、高值耗
材登记本、植入介入类医
疗器械使用和收费清单等
证据。经批准，于当日立
案调查。

经过对该院提供的相
关证明材料审核、现场提取
的证据指认和授权委托人
杨某、介入科主任李某、心
内一科主任孔某的询问，执
法人员证实该院存在以下
违法事实：1.介入科放射诊
疗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对
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2.该建设项目竣工前，
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未
按照规定验收合格；3.超出
批准范围使用新购置的型
号为 Allura Xper FD20 的
介入设备从事放射诊疗活
动。以上行为分别违反了

《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
第三款、第四款和《放射诊
疗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第
（三）项的规定，参照《某省
卫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
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分别
确定违法行为等级。经分
别裁量，合并处罚，决定给
予该院警告、罚款10.2万元
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

经合议、审批、领导集
体讨论等程序，2017年4月
5日，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送达当事人，
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既未
进行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
证申请。2017年5月4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该
院，当事人于5月17日自觉
缴纳了罚款，本案结案。

服务型执法贯穿案件办理始终

事前提示。执法人员在早
期日常监督检查中得知该院将
要购进新的介入治疗设备时，
便积极与该院分管领导进行沟
通，同时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
书，详细告知申请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卫生审查和竣工验收的
渠道、时限、方式和需要提供的
材料，及时提醒当事人尽可能
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事中指导。在之后的检查
中发现该院新购介入设备已经
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执法人
员及时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
定书，对该建设项目未经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擅自投
入使用等违法行为当场给予了
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
改正；其间又专门对包括该院
分管领导在内的100余名工作

人员进行了放射卫生相关法律
法规的培训。同时，执法人员
多次到该院现场进行指导，督
促该院开展控制效果评价，规
范档案资料，使其在后来的竣
工验收和现场审核时一次通
过，得到了医院的好评。

事后双回访。由于先前的
多次沟通、耐心指导、周到服
务，取得了当事人的理解与支

持，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该
院后，当事人自愿全额缴纳了
罚款。结案前，执法人员又上
门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情况进行
了复核，发现案件涉及的3项违
法行为均已经整改到位。同
时，执法人员对行政执法过程
中涉及的文明执法问题向被处
罚单位进行了回访，并填写了

《行政案件回访表》。

●思考与建议

（材料由河南省卫生计
生委提供，本报记者杨冬冬
整理）

使用未在《放射诊疗许可证》副本中登记的新购置设备开展诊疗活动处罚时的法律适用

针对这种违法行为，在处
罚时应当认清违法事实，确定
违法行为的性质，以便更好地
使用法律条款进行处罚。《放射
诊疗许可证》正本上核准的诊
疗项目有四大类，该许可不仅
是对这4个诊疗项目的许可，同
时也是对副本上各类别相对应
的已登记设备的许可，放射诊

疗机构必须使用已登记的设备
在登记的场所按照核准的诊疗
项目开展诊疗活动，否则就属
于违法行为。使用未在副本上
登记的设备开展诊疗活动有两
种情况需要分清：一种是购置
新设备超出许可的诊疗项目范
围开展放射诊疗工作，比如未
许可介入放射学却购置使用血

管造影系统，这种情况应当属
于变更放射诊疗项目，应该按
照《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十七
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要求进行
变更，依据《放射诊疗管理规
定》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未
经批准擅自变更放射诊疗项目
进行处罚；另一种情况是购置
新设备仍在许可的诊疗项目内

开展工作，这属于超出批准范
围，由于《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在义务性规范中没有对应的不
得超出批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
工作的要求，因此对该行为处
罚时的违反条款应是第三十八
条第（三）项的超出批准范围从
事放射诊疗工作，依据同一条
款进行处罚较为合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怎么处罚

本案中，如果当事人既有
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放射诊疗项
目从事放射诊疗工作，又有超
出批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工
作，还有《放射诊疗许可证》未
按规定进行校验，对这3种违法
行为若分别给予 2000 元的罚
款，合计6000元罚款则超出了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十八
条中“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 3000
元以下的罚款”规定的罚款总
额。

适用法律时，经常遇到有

处罚条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罚？
法律目前尚无明确规定，现行
做法有两种：一是只要违反条
款是不同的，视为不同的违法
行为，分别按多个违法行为分
别裁量，合并处罚，其罚款总
额可以超过处罚条款上限；二

是不论违反条款是多少条，只
要处罚条款是在同一条款下
的（下列之一的行为），视为一
种行为，按一种行为处罚，其
处罚总额不能超过处罚条款
上限。依据行政处罚“择其最
善”的基本原则，建议采用第
二种做法。

利用“互联网+”技术，探索新的监督模式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赵恩华）日前，舞阳县卫生
计生委组织县直各医疗卫生单
位在人民路中段开展了以“规范
医疗美容市场，保障群众健康安
全”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舞阳县各医疗
卫生单位围绕“相关法律法规的
重点内容和条款”，非法医疗美
容及违规发布医疗美容广告的

主要形式、特点及危害和我国医
疗美容的现状及非法医疗美容
典型案例等内容向过往群众进
行了宣传讲解。

此次活动共悬挂宣传横幅
16条，摆放宣传展板32块，发放
打击非法行医宣传折页、传染病
防治和疾病预防治疗知识等宣
传材料500余份，现场接受群众
卫生计生法规咨询200余人次。

舞阳县

整顿医疗秩序
打击非法行医

漯河市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张道真）记者昨天从漯河市
卫生计生委获悉，漯河市卫生计
生委组织市区 4 家卫生计生监
督机构、10家医疗卫生单位在源
汇区森林公园门口开展了以“打
击非法行医，维护人民健康权
益”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身着白色制服
的卫生计生监督员们认真摆放
印有“医疗美容要远离非法行
医”“严厉打击医托”“如何识别
非法义诊”等字样的展板，并为
百姓解读展板上的相关知识。

此次活动通过悬挂条幅、摆
放展板、设立义诊咨询台、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宣传，重点

宣传非法医疗美容的辨别方法
和举报途径，向过往群众讲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知识，指导大家正确安全就
医，提高群众的安全就医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使群众了解非法
医疗广告的主要存在形式、特
点、危害，提高群众对非法行医
的识别能力，教育群众自觉抵制
非法行医行为。

据介绍，在此次宣传活动
中，漯河市共悬挂条幅22条，摆
放展板24块，发放宣传资料260
余份，接受群众卫生计生法规咨
询47人次，义诊120人次。

安阳市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张俊平）5 月 25 日，安阳市
卫生计生委在市政广场开展打
击非法行医集中宣传活动。市
区范围内的 5 个区和安阳县卫
生计生委、卫生计生监督机构、
市直及驻安阳市各医疗卫生单
位参加了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

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
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咨询（如
图）。卫生监督员和医务人员耐
心地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有关知
识，讲解非法行医的特点和危害
性，告知群众应当选择正规合法
的医疗机构安全就医，并鼓励大
家发现非法行医行为后积极向辖
区卫生计生监督机构进行举报。

三门峡市湖滨区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讯
员曹 晶）6 月 1 日，湖滨区卫生
计生监督所组织执法人员及辖
区内5家医疗美容机构，在虢国
公园门口开展了以“规范美容市
场，保障群众健康安全”为主题
的大型宣传活动。

执法人员重点围绕《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深入解读，针
对生活中如何识别“非法诊所、
假医生”，如何远离非法行医等
相关知识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及现场答疑（如图）；同时，和各
医疗美容机构工作人员一起重
点对非法医疗美容的主要存在
形式、特点及非法医疗美容的辨
别方法、举报途径进行了宣传。

此次活动共悬挂条幅5条，
摆放展板10余块。

连日来，孟州市卫生计生委开展了以“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
法行医”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卫生监督员现场为群众讲解了一些
非法行医及非法医疗美容的典型案例，引导群众到正规医疗卫生
机构就诊、美容，自觉抵制非法行医、非法医疗美容。

王正勋 侯林峰 郭雪莹/摄

孟州市

近日，管城区20余名联合执
法人员在南曹乡卫生院集结完
毕，一场有准备的打击非法行医
行动拉开序幕。管城区卫生计
生委联合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工商质监局、南曹乡政府、行
政执法局、十八里河公安分局等
部门，对一家家庭式非法诊所和

“管城陈某诊所”展开“突袭”。
由于开设非法诊所的人员相

对狡猾，安排家属在小区门口为
其通风报信，导致3月份执法时，
执法人员无法对七里河小区的家
庭式诊所进行查处。这次，管城

区卫生计生委提前安排2名便衣
卫生监督员在该场所进行蹲点。

“七里河小区4号楼某单元，
非法行医者正在进行诊疗活动，
现场已锁定。”看到便衣卫生监督
员发的 1 条信息后，管城区联合
执法第1组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几张
破旧的桌子上放着几张处方；玻
璃柜中使用过的未封口的酒精
瓶和生活用品堆在一起，杂乱不
堪；一间小房间中，3名患者正在
进行输液治疗，而输液架是用衣
架充当的；当事人许某正在进行

拔针操作；3 组塞满药品的药柜
也挤在狭小的房间中。当事人
许某未能出示《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和《医师执业证书》。

随后，卫生监督部门、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十八里河公安
分局、乡办各部门各司其职，通
力协作，在切实掌握了非法行医
的证据后，对查处的药品、器械
进行证据先行登记和保存，并制
作了现场笔录和询问笔录，同时
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和调查
通知书，责令非法行医人员立即
关闭非法诊所，停止一切诊疗行

为，并到管城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接受调查询问。

在联合执法第2组人员对阳
光城一家名为“管城陈某诊所”查
处前，卫生监督部门已在早期摸
排时对该诊所有过接触，但因其
声称已经递交申请材料，所以并
未处罚。而在此次“突袭”检查
中，该诊所仍未能出示《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现场执业人员陈
某、张某、闫某未能出示《医师执
业证书》，还是声称准备申请办
证。墙上悬挂着各种写有“肛肠
专科、泌尿专科主治疾病”的板

块，现场有陈某的处方签3张、治
疗室内的治疗车上还有已经使用
过的医疗器械包和高压灭菌锅1
个。当问到器械是否消毒时，诊
所里的工作人员未能拿出消毒依
据。

此次行动共查处非法诊疗
机构 2 家，对现场发现的 23 箱
（袋）药品、器械，1个高压灭菌锅
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2家诊
所的当事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
管城区卫生计生监督所拟对其
进行立案处罚。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陈丽娥 贾 霞）6月5日~15
日，信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成立
专项检查组，对全市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
了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采取查阅资料、现

场检查的方式进行，检查了相关
机构、人员的资质情况；对疑似
职业病的报告与告知情况及职
业健康检查档案管理等情况进
行了专项检查。

据介绍，此次共检查信阳
市七县二区范围内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11 家，职业病诊断机构1
家。检查结果显示，12 家机构
均持有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及《放射诊疗许可证》，
并持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
质批准证书》或《职业病诊断资
质批准证书》，未发现超出批准

范 围 开 展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的 现
象。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问
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卫生
监督意见书》，并建立了问题台
账，由各县（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负责人亲自签收，同时要求其跟

踪落实整改情况。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信阳市

进一步规范了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的依法执
业行为，推动了信阳市职业卫生
工作的进展，维护了广大劳动者
的健康权益。

联合执法“突袭”非法诊所
本报记者 杨冬冬 通讯员 李志华

信阳市开展职业卫生专项检查行动

■执法现场


